
福建工程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第一章 宗 旨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

奋发向上，弘扬爱国成才、敬业奉献精神，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学生奖学金的类别、等级、金额

第二条 学生奖学金设有：综合奖学金、单项奖学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四条 综合奖学金奖项设立：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比率分

别占学生数的 1%、3%、7%、12%（注：若专业人数≤33 人，在评定一等奖学

金获奖人数时，专业人数按 34 人核定，二等奖、三等奖则按实际人数，根据既

定比例予以分配），奖学金金额分别为 1500 元/学期、1000 元/学期、800 元/学

期、500 元/学期。

第五条 单项奖学金奖项设立：学术科技创新奖、文艺优秀奖、体育优胜奖、

学习进步奖、社会工作奖、特殊贡献奖、创业实践奖、学习优秀奖，单项奖比率

及金额根据具体情况设立。

第三章 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件

第六条 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基本条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优良，

模范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纪、旷课现象；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绩合格；

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集体活动，热爱劳动，坚持体育锻炼，体育成绩合格以上；

英语及计算机水平达到学校规定标准。

第七条 综合奖学金评定其他条件：

1、符合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条款且所有课程无重修。

2、特等奖学金：（1）学期学分加权平均成绩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

前 1%以内，成绩在 85 分（含）以上，单科成绩 75 分（含）以上；（2）学生综



合素质考评积分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3%以内；（3）本科生二年级下

学期以后应通过 CET-4 考试；（4）每学期体育成绩 75 分（含）以上。

3、一等奖学金：（1）学期学分加权平均成绩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

前 5%以内，成绩在 80 分（含）以上，单科成绩 70 分（含）以上；（2）学生综

合素质考评积分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7%以内；（3）本科生二年级下

学期以后应通过 CET-4 考试；（4）每学期体育成绩 75 分（含）以上。

4、二等奖学金：学生综合素质考评积分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20%

以内。

5、三等奖学金：学生综合素质考评积分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30%

以内。

（注：1、高一等奖学金不得突破比例，名额未满时，可将高一等空缺名额

下拨一等评定；但总评奖数控制名额未满时，不得降低标准递补。2、在获得评

定资格的学生中，以综合素质考评成绩排列名次，积分相同者，以基础性素质排

序确定最终奖项分配。）

第八条 单项奖学金评定条件：

（一）学术科技创新奖学金

学术科技创新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学术和科技创新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

生个人（团队），该奖项根据《福建工程学院学生科技创新与实践活动奖励办法》

开展评选表彰。

（二）文艺优秀奖学金

1、文艺优秀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各类文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个人参赛

获奖：一等奖 500 元/人、二等奖 300 元/人、三等奖 200 元/人；团队参赛

获奖学生：一等奖 200 元/人、二等奖 100 元/人、三等奖 50 元/人。

2、文艺优秀一等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国家级文艺赛事获得荣誉

的；（2）在省级文艺赛事获得三等奖以上荣誉的。

3、文艺优秀二等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省级文艺赛事获得荣誉的；



（2）在市级文艺赛事获得三等奖以上荣誉的。

4、文艺优秀三等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市级文艺赛事获得荣誉的；

（2）在校级文艺赛事获得前三名的。

（三）体育优胜奖学金

1、体育优胜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各类体育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个人参赛

获奖：一等奖 500 元/人、二等奖 300 元/人、三等奖 200 元/人；团队参赛获奖

学生：一等奖 200 元/人、二等奖 100 元/人、三等奖 50 元/人。

2、体育优胜一等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国家级体育比赛中获奖的；

（2）在省级体育比赛中获得前五名的。

3、体育优胜二等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省级体育比赛中获得名次

的；（2）在市级体育比赛中获得前五名的；（3）在校级各类体育竞赛中打破该项

目校级记录或获得第一名的。

4、体育优胜三等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市级体育比赛中获得名次

的；（2）在校级各类体育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

（四）创业实践奖学金

1、创业实践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期间积极开展创业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的

学生。

2、在校期间积极开展创业实践、开办创业实体，并持续经营半年以上的可

参与评选，学生在开展创业实践活动中必须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在提出申请

的当学期，如出现补考、重修或因违纪受处分等情况的，则取消评选资格。

3、创业实践奖学金以创业项目进行申报，以创业实践成果为评选依据，个

人创业者奖金为 500 元/人，团队创业者奖金为 200 元/人，在校期间多次开展创

业实践的，不重复奖励。

（五）学习进步奖学金

学习进步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学业成绩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原则上学业成绩在

专业内排名进步 15%以上，学校认为应该奖励的学生，奖金标准为 200 元/人。



（六）社会工作奖学金

社会工作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学校各类大型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主要组织者、策

划者或热心学生社团工作，使社团为学校或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负责人，奖金

200 元/人。各院系可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评选，获奖人数原则上控制在参评

学生总数的 3%以内。

（七）特殊贡献奖学金

特殊贡献奖学金用于奖励在见义勇为、抢险救灾、志愿服务以及为学校取得

荣誉等有突出表现的学生个人，奖励 1000—10000 元，该奖项由院系进行初审，

学校统一评选。

（八）学习优秀奖学金

学习优秀奖学金用于奖励专业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个人。学生学业成绩在本

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5%的，获学习优秀一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500 元/

人；学业成绩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10%的，获学习优秀二等奖学金，

奖励金额 300 元/人；学业成绩在本年级本专业学生中排名居前 20%的，获学习

优秀三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200 元/人。

第九条 单项奖学金评选遵循就高原则，同一奖项多次获奖时，按照就高不

就低的原则予以评定。

第十条 学生奖学金严格按照有关评定标准和比例进行评选。奖学金应专款

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第四章 学生奖学金评定程序及评定时间

第十一条 校级各类奖学金的评选采取个人申报、班级推荐、院系预审、学

生工作部（处）评审、公示一周后，报校分管领导审批。

第十二条 学生综合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在每学期开学后的第二个月评

定完毕并发放；学生单项奖学金根据情况按学期或学年评定；毕业班最后一学期

不再评定奖学金。

第十三条 福建工程学院学生综合奖学金与单项奖学金不可兼得；学习进步



奖与学习优秀奖不可兼得；在奖学金评选学期，已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且符合综合奖学金评选条件的学生，只发放综合奖学金获奖证书。

第十四条 凡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学校给予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评奖材料

载入学生个人档案。

第十五条 凡不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或采取弄虚作假及其他不正当手

段获取奖学金者，一经发现，取消其获奖资格，追回已发放的奖学金，并视情

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指的校级活动是指由校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武装

保卫部、团委等部门组织开展的活动。

第十七条 依据本办法，各院系可结合本院系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单项奖学金

评选细则，并报学生工作部（处）备案。

第十八条 凡领取各类奖学金的同学，一律以专业或年级为单位，统一造表

（一式两份），本人签名，各院系及学生工作部（处）审核，校分管领导审批，

并根据学生缴费情况，抵扣欠费后，打入学生个人账户。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校分管领导批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